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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颠倒分别的辩方说：假设依靠悲心而显现智慧，那么佛前若不显现而说有

不合理，如果显现，则由于智慧在胜义中不存在的缘故，实际上无而显现到底是什

么，无而明现也是一种迷乱，迷乱也就是无明。如此一来，将有佛陀具无明的过

失。 

对此答复：由遍知的一个智慧的反体而分为五智1，虽说在法界、智慧无二的

入定中如如不动，但从照见所知的方式与成办众生之利益的角度而言，在名言中有

智慧。如果你们认为，胜义中显现的角度而言如同眼翳者的毛发一般，其实这是完

全不同的，眼翳者执著毛发必定存在而显现其实有，即使告诉他这是不真实的，但

在因没有消除之前显现不会消失。在此，依靠法界清净力缘起显现，如幻般现而无

自性，并非显现有实，也并非是无明的显现，因为佛陀已经连同习气完全断尽无

余，故而无因则不生其果。 

一般来说，无而明现，虽然存在无明的因素，但佛陀所照见的境界中，不可能

有（无明），原因是：由无明而显现是属于二取及实有显现等的范畴，但佛陀不存

在这些。一切圣者虽然能断除烦恼，但以善巧方便并不断除2（而转为道用）。同

样是断除，所以不会变成染污性，并成大义之因的方便，诸大菩萨尚且如此，更何

况说诸佛呢？ 

 
1
 五智：一、法界性智；二、大圆镜智；三、平等性智；四、妙观察智；五、成所作智。 

一、法界性智：是转庵摩罗识（真如识）所得。法界有差别之义，诸法差别，其数过于尘沙，是为法界。

法界体性即六大也。 

二、大圆镜智：是转阿赖耶识所得。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如大圆镜之智也。 

三、平等性智：是转末那识所得。成诸法平等作用之智也。 

四、妙观察智：是转意识所得。分别好妙诸法而观察众机，说法断疑之智也。 

五、成所作智：是转眼耳鼻舌身之五根识所得。成就自利利他妙业之智也。 
2
《大宝积经》云：“譬如咒术、药力，毒不害人，菩萨结毒，亦复如是，智慧力故，不堕恶道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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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中云：“烦恼之自性外无有其他智慧，故烦恼自性即智慧
3
，譬如指尖不能

接触指尖，同理，智慧不能遣除智慧本身。文殊，是故当证悟一切不善为等持。” 

通达等性者的特法与方便不可思议，依靠其余正理无法分析4。如果智慧不具

备合理性，那么悲心也不应显现，结果会变成断灭。此处承许佛陀没有智慧及承许

佛有平凡心的观点只不过是否定和让人理解的异名，而佛陀的本体不可思议，超离

一切有无戏论，因此谁也无法通晓。 

《大乘宝性论·总说品》云： 

无为任运成，非依他缘证， 

具足智悲力，具二利佛陀。 

此外，如果承认尽所有智，那么无有分别念相而显现相状又岂有相违？如同镜

中影像一般，只不过是由实空无分别本智的妙力中出现无实的显相而已，所以与无

明的分别中出现实有迷乱显现截然不同。 

缘起性空就像《圣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所说的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

异空，空不异色，如是受想行识，亦复皆空。”《中观·观成坏品》云： 

若谓以现见，而有生灭者， 

则为是痴妄，而见有生灭。 

这其中的密意是指下位圣者的后得与众生平常见到生灭自性成立。可见，绝不

能妄执佛陀与众生的现相一模一样。 

 
3
《六祖坛经》云：“善知识，凡夫即佛，烦恼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后念悟即佛。前念著境即烦恼，后

念离境即菩提。” 
4
《中论·观我法品》云： 

自知不随他，寂灭无戏论， 

无异无分别，是则名实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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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对方说，佛陀不会断灭，因为安住于法身中之故。 

驳：难道佛智不是法身吗？ 

如果对方说：尽管是，但与空性一味一体，所以不显现。 

驳：那么，请问你们是说有而不现还是无而不现？ 

如果对方不承认后一种情况，但承认有而不现，那么再请问你们，智慧到底领

受还是不领受空性，如果领受，则需要了知，如果了知，则需要显现。如果无有显

现却能领受，那么虚空中莲花的芳香也成了能被领受。如果智慧不领受空性，则应

成如同兔角般一无所有，或者应成虽有却不领受的隐蔽事，或者应成由无明所障，

这些过失必然会落到你们自己头上。 

如果对方问：那么，佛智究竟是有为法还是无为法？ 

虽然观待尽所有的无量所知而言，安立由因缘所生的智慧是有为法的名言，但

实际上与法界无二无别的智慧无生本体，根本不应该有数量与刹那的类别，在所化

众生前并不显现，因此承许是无为法，不承认是有为法，否则就像一切菩萨圣者与

阿罗汉的意生身一样，将成为具有无明，而不会成为究竟的皈依处5，因为具有生

灭而是欺惑的有法之故6。 

《智光庄严经》云： 

“文殊，所谓无生无灭即是善逝阿罗汉真实圆满正等觉之异名。” 

 
5
《大乘宝性论·总说品》云： 

胜义诸众生，皈处唯一佛， 

能仁法身故，僧究竟亦彼。 
6
《中论·观行品》云： 

如佛经所说，虚诳妄取相， 

诸行妄取故，是名为虚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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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声称：本智是缘起刹那性。 

本智解脱三时而转依恒常安住的缘故，转依恒常真如的法相就是本智的依处，

故而得名。实际是对有超离三时之处而称为解脱三时的，这种说法是日成等论师解

说的。真如转依是不合理的，所以有为法之识转依的本智慧是恒常无为法的意义。 

假设对方说：如果以佛智本身来了知，那么自己对自己做事显然相违7。 

驳：佛陀自身的各别自证智慧不可思议，远离覆障之光明在自前毫不隐蔽而存

在、照见，针对他者而安立名言，原因是，由于是所知的缘故，虽然远离二取，但

若不存在无二智慧，就成了断空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。如果所断轮回的一切心与

心所转依或者已经泯灭而具二清净的离系果智慧不存在，那么大悲也成为无有。可

见，如果按照你们所说，将会中断利他。 

如果对方说：由往昔的引业与所化众生的善业所感，以二色身8利益有情。 

驳：尽管如此，但由于愿力的牵引而使智慧与悲心不中断的缘故，佛陀到底是

否了知色身，如果了知，则需要显现，如若显现，就成了无明的显现，因为此推理

你们自己承认之故。如果不了知，那么佛就成了非遍知。如果认为色身唯是所化众

生的显现所摄，那么就需要承认它是众生的显现，但不能承认这一点，否则具有在

相续后际（即十地末际）的菩萨的后得位显现大报身也应成了无明显现的过失。因

此，如果是在他前显现则不需要是他的显现。 

 
7
 一、《楞伽经》云： 

犹如剑自刃，不能斩自锋， 

指不触自尖，心不见自心。 

 二、《宝髻经》云：“如剑锋不能斩剑锋，手指不能接触自尖，自心不能见自心。” 

 三、《入行论·智慧品》云 

世间主亦言，心不自见心， 

犹如刀剑锋，不能自割自。 
8
 二色身：佛陀的报、化身二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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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设对方说：如果智慧本身最初自性存在，则后来不存在，是一种断见
9
，但

由于最初自性就不存在而不会断灭。 

驳：说自性有无虽然具有常断的过失，但如果承认智慧本身并不是以心识衡

量，只是以能安立世俗的识来安立，在名言中存在，那就必然在名言中显现。对方

担心名言中显现是无明的显现与自己的观点相违，于是承许名言中也不显现。这样

一来，就成了地地道道的断见。考虑大义要点而造成了篇幅稍有繁冗。虽然还有许

多要探讨的，但不再啰唆，回到颂词上。 

《大智度论》云： 

［【经】舍利弗语须菩提：“今欲令以生法得道？以无生法得道？ 

须菩提语舍利弗：“我不欲令以生法得道。” 

舍利弗言：“今须菩提欲令以无生法得道？” 

须菩提言：“我亦不欲令以无生法得道。” 

舍利弗言：“如须菩提所说，无知无得。” 

须菩提言：“有知有得，不以二法。今以世间名字故，有知有得，世间名

字故，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诸佛；第一实义中，无知无得，无须

陀洹乃至无诸佛。” 

“须菩提，若世间名字故有知有得，六道别异亦世间名字故有，非以第一

实义耶？” 

 
9
《中论·观有无品》云： 

定有则著常，定无则著断， 

是故有智者，不应著有无。 

若法有定性，非无则是常， 

先有而今无，是则为断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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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菩提言：“如是，如是。舍利弗，如世间名字故有知有得，六道别异亦

世间名字故有，非以第一实义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，第一实义中无业无报，无

生无灭，无净无垢。”］ 


